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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指南通过企业名单

（2022 年 3 月）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有关高等学校，

有关企业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“十四五”教育发展规划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

合的若干意见》等文件要求，调动好高校和企业两个积极性，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，

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，根据《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

育人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教高厅〔2020〕1 号），经企业申报、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

专家组审议通过，形成了 2022 年 3 月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指南，共有 290 家企业

通过评审（企业名单见附件）。各企业项目指南详情请登录“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

育人项目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平台”，网址：http://cxhz.hep.com.cn）查询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请各省（市、区）教育厅（教委）加强组织和宣传，将本通知转发给相关

高校，动员更多教师积极参与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。 

二、有关高校要根据各校情况和产学合作需要，组织师生自 4 月 18 日起自愿

在平台注册申报，并加强项目申报及实施过程管理，指定专门人员在平台上负责项

目申报、协议签署、结题审核等工作。 

三、有关企业要严格遵守《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》，切实履

行承诺，规范项目管理，保证项目评审的公开公正，及时公布项目评审结果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6 月 30 日前在平台内完成协议确认的项目，将纳入 2022 年第一批立项名单审

核与发布。 

9 月 30 日前在平台内完成协议确认的项目，将纳入 2022 年第二批立项名单审

核与发布。 

9 月 30 日后在平台内完成协议确认的项目，将不纳入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

人项目。 
 

附件：2022 年 3 月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指南通过企业名单 
 
 

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专家组 

   2022 年 4 月 14 日 


